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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家臻釘牌有理 註冊局內鬼包庇

「佔中」九犯中，為人師表的香

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及身兼

社工的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均是專業

人士，卻辜負社會人士對他們的期

望，分別干犯「串謀作出公眾妨

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

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罪

行。他們所屬的界別有聲音批評，

兩人不配再擁有相關專業身份，要

求吊銷他們的教席、議席，及其專

業資格。然而，無論是立法會，以

至專業界的紀律處分機制往往是政

治凌駕制度，被激進派操縱處分機

制，以致未能向社會作出一個交

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鄭治祖、文森

教界促兩大學
啟動紀律程序 市民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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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處理邵議席
建制：議員應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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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身是註
冊社工的邵家臻因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

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成，昨日
被判即時監禁8個月。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
條例》已屬違紀行為，最嚴重可被永久「釘
牌」。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主席梁傳孫昨日回
應指，若該局接獲有關投訴，會按既定的紀
律程序處理。香港社工及福利人員工會主席
鄧家彪則指出，註冊局已被激進派成員操控
淪為「罪犯庇護工場」，相信邵家臻獲該局
「放生」的機會大。

邵佈線眼掌權 前科攬曾健超
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規定，註冊社工

一旦干犯任何可被判監的罪行，不論最終有否
被判監都屬違紀行為，社工註冊局的紀律委員
會必須展開研訊，考慮處以口頭訓誡、書面譴

責，暫時註銷資格甚至永久除牌。
根據有關條例規定，法例對社工的道德操

守要求甚高，然而由15人組成的社工註冊
局，其中8個經社工互選的席位，全被邵家臻
任召集人的社工復興運動及社會工作者總工
會（社總）包攬。
此前，在「佔中」期間因向執勤警員淋潑液

體、襲警及拒捕罪成的前公民黨成員曾健
超，最終只被該局發書面警告而未有「釘牌」。
在「佔中」九犯案判刑前，社總更發表聲

明，聲言「社工應在有需要時維護那些受到
不公正指控的社工。社總認為邵家臻是履行
社工職責並無違紀行為」，早已在此事上預
設立場。

鄧家彪批政治凌駕專業道德
如今，邵家臻被定罪，鄧家彪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相信，社工註冊局的紀律聆訊
結果，仍會罔顧公眾的期望，繼續包庇邵家
臻。「社總及其友好的政治組織操縱註冊局
議席，將政治凌駕專業及程序，所以我對該
局能作出公正公道的裁決不抱厚望。」
他直指，相比起曾健超，邵家臻的行為一

樣令人非議，「邵的行為在社會層面上影響
更大，但相信社工註冊局仍會背棄社會期望
繼續盲撐邵，凸顯該局的荒謬。」
社工被比喻為「北斗星」，有引路明燈的

使命，能引導迷途的青年走入正途，然而接
連有社工作出違法行為，鄧家彪認為事件已
損害社工的公眾形象，更最令社工界氣結的
是，邵家臻、曾健超濫用社工的光環，向時
下青年灌輸錯誤的價值觀，有教壞下一代之
嫌，社工註冊局非但沒有糾正這些價值觀，
更「美化」違法行為，擺明要盲撐邵家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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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昨日被判即時監禁8
個月，未來5年都不得參加任何選舉，而且議席存留亦令人關注。立法會各建制

派議員表示，邵家臻去留應當根據法例規定去處理，又認為有關議員本身也應考慮自
己應否繼續留在立法會。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立法會議員如在香港特區區內或區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
判處監禁1個月以上，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未得到
立法會主席的同意，連續三個月不出席會議而無合理解釋者，立法會主席可宣告其喪
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邵家臻因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兩項罪成，昨日被
判即時監禁8個月。同樣兩項罪成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雖以腦瘤須動手
術為由申請押後判刑獲批，但估計其刑期與邵家臻相差不遠。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認為，立法會應該考慮是否啟動罷免機制，執行基本法七
十九條的規定，保障有關的選民在立法會有代表繼續為他們發
聲，和代表他們利益。

李慧琼：須慎重考慮動議DQ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指出，是否動議取消被囚者的
議員資格，須考慮被囚者觸犯罪行的嚴重性、是否有足
夠支持、議會時間等因素，整體及慎重地考慮後才能
作出決定。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表示，由於陳淑莊押後判
刑，且預期會出現上訴，事件還未結束，因此是否
DQ二人言之尚早，工聯會現階段不會「扯頭纜」主
動提出DQ二人，但如果有議員提出就會慎重考
慮。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對於會否動議取消邵家臻資

格，盧偉國指要根據立法會的規則，依法辦事，被
判入獄的議員本身也要慎重考慮自己的去留，市民
不願意看見破壞社會的言行在立法會散佈。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民建聯及建制派

會認真研究及商討，但承認建制派議席不超過三分
二，即使啟動程序也不足以DQ二人，建制派研究如
何向社會釋出重要訊息。

梁君彥：按慣例不投票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如有議員動議取消入獄議員資

格，會經過適當程序處理，他會一如既往遵守過往主席的慣
例，不會投票。
梁君彥被多次問到主席可取消無合理理由缺席會議3個月以上

議員的資格時表示，過往從未試過類似情況，要待有議員缺席會議3
個月後，才會謹慎按照法律意見和參考外地做法去處理，如果內部法

律意見不足夠，會對外尋求法律意見，現階段處理是太早。
被問到陳淑莊請病假是否合理理由，他指如有實質證明，當然是合理理由，

以前也有議員因健康理由而告假，當時主席也接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佔中」九犯之一的戴耀廷身為港大法律學院副教
授學者，卻以教師身份鼓動學生參與「佔中」最終判監16個月。多位教育界人士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擔心是次判刑對教育界以至學生的警示作用不足，又強調
案件既有判決，戴耀廷及身為浸大講師的邵家臻都被判監禁，認為兩所大學應及早
作出跟進，啟動紀律程序，考慮撤銷兩人教席，作出合乎公眾期望的適當處理。
針對戴耀廷被判刑，港大發言人回應指尊重法庭裁決，校方會根據《香港大學條
例》及相關規條的既定程序跟進。雖然現時戴耀廷的教席屬終身制，但根據《港大
條例》，校務委員會仍可以啟動紀律程序，依據「好的因由（good cause）」，包
括無能力有效率地執行職責、疏於職守或於公職或私下的不當行為，對終身制教師
終止聘任。
針對邵家臻被判即時監禁，浸大發言人則表示，會在法律程序完結後檢
視是否需要跟進邵家臻的教席事宜。

鄧飛：大學需速執行紀律
教聯會理事、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表示，是次「佔中」

九犯判刑之輕令人遺憾，跟公眾期望有明顯落差，只能說是
「聊勝於無」。其中被判最重16個月監禁的戴耀廷及陳健
民，鄧飛表示若普通法中被控刑事公眾妨擾罪，最高刑期
可監禁7年，尤其這已是經法官清楚點明「毫無悔意」
後的判罰，更顯判刑已是「從輕發落」。
被問到判刑能否為部分將政治滲入校園的教育界中
人起警示作用，鄧飛感嘆是次刑罰最重者亦不過監禁
16個月，擔心這將成為案例，「日後除非發生比
『佔中』更嚴重的事件，否則已可預見判罰不會太
高」，加上「佔中」九犯中三人獲緩刑，張秀賢更
只判罰社會服務令，阻嚇作用可想而知。
他續指，隨着戴耀廷及邵家臻已被判刑，有關大

學不容再行拖延，應立刻啟動程序，就其問題進行
跟進工作，「唔可能再等上訴，他們犯罪的事實已
經相當清楚，亦已確認刑事罪名成立，相應的紀律
處罰應該立刻去做」。

奚炳松：無悔意卻盡受寬容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亦感嘆是次判刑的
阻嚇程度不足，部分判刑者更對事件毫無悔意，離開法
庭後還「理直氣壯」地說東說西，不自覺「佔中」對本
港經濟及社會環境構成何等傷害。戴邵兩人既已罪成，有
關的大學應嚴肅處理，以正視聽。
奚炳松憶述教協於「佔中」前已有鼓勵學生參與罷課，當時
已受公開譴責，並批評部分教育團體或個別人等，不斷抹黑香港
所謂「毫無自由」，不滿判罰「佔中」九犯云云，但是次判刑可見
香港法官對這類「政治事件」已很寬容。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表示，戴耀廷在「佔中」前後不斷借大學平台及一些
媒體力量，鼓吹所謂「違法達義」，對學界構成極大影響。他憶述當時幾個
真實案例，「有學校原訂10月1日翌日上課舉行升國旗禮，近300名學生自作主
張，說要高舉『民主大旗』，拒絕參加升旗禮；有新界北區中學校長晚上駕車返
家，驀地見到一位穿校服的小學生，坐在斑馬線上說要『佔領』斑馬線……」，感
嘆「佔中」導致香港有史以來的大分裂，讓社會一直隱隱作痛。

何漢權：欠社會一個交代
「佔中」九犯如今終被定罪，何漢權強調公義不應僅止於此，「現今的教育界立法
會議員，於2014年的非法『佔領』期間，究竟有沒有份參與在煽動的行列中？而教
育團體有無製作教材，力推非法佔領中環？如有，這些就是違法教材的了，今後用
還是不用？道歉或不道歉？」這些疑問，都應向學界及大眾有個說法，交代清楚。


